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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周春米、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蔡適應、陳素月等20人，鑒於村、里長工作性質日益繁重，且為無給職，僅有事務補助費支應因公支出費用，又村、里長事務補助費二十一年來皆未調整，但物價指數、基本工資等皆逐年上升，里政工作愈加繁忙，現有之相關補助費用已無法負擔繁重之業務，也影響人才之投入，對於我國之地方自治與民主憲政均有不利之影響，爰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村、里長依《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一條第三項定為無給職，僅有《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之事務補助費每月四萬五千元支應其村、里政務所需。然自2000年本制定通過後，事務補助費已逾二十一年未做調整。

二、自2000年起，我國物價指數從2000年的84.41，持續上升至2021年10月的105.04，物價持續上漲；且參考1997年10月16日基本工資為每月15,840元，2022年1月1日每月基本工資已調整為25,250元，調整已超過百分之五十，然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若仍停留在二十一年前的數據，恐造成業務推展之障礙。

三、村、里長工作內容包山包海，舉凡弱勢關懷、老人照護、共餐服務、社區治安等，又加上時代變遷，村里長已成為社會安全網非常重要的一環，又疫情期間，村里長也需配合協助多項防疫政策。事務補助費其性質係補助文具費、郵電費、水電費及其他因公支出之費用，里政工作日趨繁雜，支出日益增多，事務補助費卻未見有相應之調整。

四、綜上，爰修正「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條文，調整事務補助費至五萬元。

提案人：周春米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蔡適應　　陳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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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村（里）長由鄉（鎮、市、區）公所編列村（里）長事務補助費，每村（里）每月新臺幣五萬元。

前項事務補助費，係指文具費、郵電費、水電費及其他因公支出之費用。

村（里）長因職務關係，應由鄉（鎮、市、區）公所編列預算，支應其保險費，並得編列預算，支應其健康檢查費，其標準均比照地方民意代表。

鄉（鎮、市、區）公所編列前項保險費預算，應包含投保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費金額。

村（里）長除有正當理由未能投保或未足額投保傷害保險外，於當年度檢據支領保險費時，其單據應包含投保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費。
	第七條　村（里）長由鄉（鎮、市、區）公所編列村（里）長事務補助費，每村（里）每月新臺幣四萬五千元。

前項事務補助費，係指文具費、郵電費、水電費及其他因公支出之費用。

村（里）長因職務關係，應由鄉（鎮、市、區）公所編列預算，支應其保險費，並得編列預算，支應其健康檢查費，其標準均比照地方民意代表。

鄉（鎮、市、區）公所編列前項保險費預算，應包含投保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費金額。

村（里）長除有正當理由未能投保或未足額投保傷害保險外，於當年度檢據支領保險費時，其單據應包含投保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費。
	一、本條條文修正。

二、自2000年起，我國物價指數從2000年的84.41，持續上升至2021年10月的105.04，物價之時空背景已有不同。

三、另參考1997年我國基本工資為每月15,840元，2021年10月15日公布，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5,250元，然村、里長事務補助費二十一年來未有相應之調整，致使村、里政事務推行窒礙。

四、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村里長事務補助費用調整為新台幣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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